
 

建设工程监理中标通知书 

项目编号：GXJSGC-2021-030 

 聊城金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： 

我单位 冠县文化创意产业园基础设施附属项目（标段二） 项目，在招标管理等

部门的监督下，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交易。

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意见，经公示后确定你单位为中标人。请于 2022 年 01 月 10 

日前完成监理合同的签订。因中标人原因，在法定期限内不进行合同签订的，按放弃

中标处理。 

招标人：冠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公章）      

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（业务专章） 

监督单位：冠县城市管理局（备案章）                

招标代理机构：山东弘润天成建设咨询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

2021 年 12 月 10 日 

 

档案号：                 市一体化编号： 

招标人 冠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

中标工程项目 冠县文化创意产业园基础设施附属项目（标段二） 

建设地点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团结路（红旗路-武训大道） 

中标工程内容 
冠县文化创意产业园基础设施附属项目，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

的监理任务。 

中 

标 

条 

件 

1、中标价：250000 元 

2、项目投资：24190100.36 元 

3、监理服务期：910 日历天 

4、质量标准：达到国家验收合格标准，符合国家、山东省相

关规定、标准，达到本项目使用要求。 

5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：吉巧先 

6、其他：无 

备  注： 

说明：1、本通知书一式五份，招标人、中标人、招标代理单位、监督单位、公共资源交易 

中心各执一份； 

2、本通知书经招标人盖章后，中标人和招标人即可按中标通知书要求签订监理合同；未经 

招标监督部门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盖章，不能作为办理其他建设手续的依据； 

3、如有档案号、一体化平台项目编号，则需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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